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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
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全部或任
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INDERELLA MEDIA GROUP LIMITED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

（於百慕達繼續經營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550）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業績公佈

經審核業績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之董事會（「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及其附屬公
司（統稱為「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業績，
連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如下：

* 僅供識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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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營業額 3 62,857 59,923
直接經營成本  (17,118) (16,696)
   

   
毛利  45,739 43,227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5 1,813 3,194
銷售及發行成本  (16,759) (16,042)
行政費用  (25,253) (14,273)
其他費用  (56) (78)
財務費用 6 (72) (66)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
 除所得稅前溢利 7 5,412 15,962
所得稅開支 8 (1,719) (2,353)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3,693 13,609
   

   
已終止經營業務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本年度（虧損）╱溢利 9 (29,758) 81,026
   

   
本年度（虧損）╱溢利  (26,065) 94,635
   

   
其他全面收益   
可能於其後重新分類至損益之項目：   
換算海外業務財務報表產生
 之匯兌收益╱（虧損）  1,070 (633)
因出售╱分派附屬公司而轉撥匯兌儲備  (4,041) (1,608)
   

   
本年度其他全面收益，扣除稅項  (2,971) (2,24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29,036) 92,3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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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續）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以下人士應佔本年度（虧損）╱溢利：   
公司擁有人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3,693 13,609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  
  （虧損）╱溢利  (29,758) 65,304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年度（虧損）╱   
  溢利  (26,065) 78,913
   
   

   
非控股權益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 –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本年度溢利  – 15,722
   

   
 非控股權益應佔之本年度溢利  – 15,722
   

   
  (26,065) 94,635
   

   
以下人士應佔全面收益總額：   
公司擁有人  (29,036) 76,763
非控股權益  – 15,631
   

   
  (29,036) 92,394
   

   
來自持續經營及已終止   
 經營業務之每股（虧損）╱盈利 11(a)  
基本  (7.81港仙) 23.67港仙
   

   
攤薄  (7.81港仙) 23.67港仙
   

   
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盈利 11(b)  
基本  1.11港仙 4.08港仙
   

   
攤薄  1.11港仙 4.08港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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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財務狀況表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附註 千港元 千港元

資產與負債   

非流動資產   
物業、廠房及設備 12 4,748 4,704
預付土地租金 13 5,286 5,651
投資物業 14 28,826 29,706
   

   
  38,860 40,061
   
流動資產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15 8,793 68,430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   
 列賬之財務資產  – 1,591
可收回稅項  3,187 4,38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90,858 151,615
   

   
  102,838 226,020
   
流動負債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6 6,909 69,740
銀行借貸 17 – 7,672
稅項撥備  4,081 5,888
   
   

   
  10,990 83,300
   

   
流動資產淨值  91,848 142,720
   

   
總資產減流動負債  130,708 182,781
   
非流動負債   
遞延稅項負債  – 3,255
   

   
資產淨值  130,708 179,526
   
   

   
權益   
   
股本  66,757 66,727
儲備  63,951 112,799
   

   
權益總額  130,708 17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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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本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非控股
 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權益 權益總額

         附屬公司 擬派   

   僱員      之僱員 末期及   

 股本 股份溢價 賠償儲備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賠償儲備 特別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6,482 116,022 538 4,771 (43,897) 2,371 2,341 (16,648) 589 66,488 445,093 644,150 262,784 906,934

              

以權益結算之股份
 付款開支 – – – – – – – – 1,677 – – 1,677 1,103 2,780

股份獎勵計劃歸屬
 之股份 – – – – – – – – (948) – – (948) (624) (1,572)

行使購股權 245 2,036 (197) – – – – – – – – 2,084 – 2,084

發行股份費用 – (9) – – – – – – – – – (9) – (9)

已派發二零一三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 – – – (66,488) (239) (66,727) – (66,727)

實物分派 – – – – – (5,000) – – – – (454,114) (459,114) – (459,114)

已派發二零一四年度
 中期股息 – – – – – – – – – – (18,350) (18,350) – (18,350)

出售╱分派附屬公司 – – – – – – (1,054) 16,648 (1,318) – (14,276) – (278,894) (278,894)
              

與擁有人交易 245 2,027 (197) – – (5,000) (1,054) 16,648 (589) (66,488) (486,979) (541,387) (278,415) (819,802)

              

本年度溢利 – – – – – – – – – – 78,913 78,913 15,722 94,635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 – – – (542) – – – – – – – (542) (91) (633)

因分派附屬公司而
 轉撥匯兌儲備 – – – (1,608) – – – – – – – (1,608) – (1,608)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2,150) – – – – – – 78,913 76,763 15,631 92,394

              

擬派發二零一四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20,018) – – – 20,018 – – – –

              

轉撥 – (118,049) – – – 118,049 – – – – – – – –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餘 66,727 – 341 2,621 (43,897) 95,402 1,287 – – 20,018 37,027 179,526 – 179,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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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股本變動表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續）

  非控股
 公司擁有人應佔權益 權益 權益總額

         附屬公司 擬派   

   僱員      之僱員 末期及   

 股本 股份溢價 賠償儲備 匯兌儲備 合併儲備 繳入盈餘 法定儲備 其他儲備 賠償儲備 特別股息 保留溢利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五年一月一日
 之結餘 66,727 – 341 2,621 (43,897) 95,402 1,287 – – 20,018 37,027 179,526 – 179,526

              

行使購股權 30 552 (341) – – – – – – – – 241 – 241

發行股份費用 – (5) – – – – – – – – – (5) – (5)

已派發二零一四年度
 末期股息 – – – – – – – – – (20,018) – (20,018) – (20,018)

出售附屬公司 – – – – – – (1,287) – – – 1,287 – – –
              

與擁有人交易 30 547 (341) – – – (1,287) – – (20,018) 1,287 (19,782) – (19,782)

              

本年度虧損 – – – – – – – – – – (26,065) (26,065) – (26,065)

其他全面收益              

貨幣換算 – – – 1,070 – – – – – – – 1,070 – 1,070

因出售附屬公司而轉撥
 匯兌儲備 – – – (4,041) – – – – – – – (4,041) – (4,041)
              

              

本年度全面收益總額 – – – (2,971) – – – – – – (26,065) (29,036) – (29,036)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之結餘 66,757 547 – (350) (43,897) 95,402 – – – – 12,249 130,708 – 130,708
              

本集團之合併儲備因二零零零年集團重組產生，指本公司所發行股本之面值與
Recruit (BVI) Limited已發行股本面值兩者之差額。本集團之繳入盈餘乃因根據本
集團於二零零三年進行股本重組之削減股本產生。

根據相關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國」）法規，本公司若干於中國成立之附屬公司須將
不少於10%之除稅後溢利調撥至本身的法定儲備金，直至法定儲備金之結餘達到
公司註冊資本之50%為止。在相關中國法規所載之若干限制的規限下，該等法定
儲備金可用於對銷有關公司之累計虧損（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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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一般資料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於二零零零年三月十三日在開曼群島註冊成立為獲豁免公司，
後來於二零零三年一月二十九日撤銷於開曼群島之註冊而遷冊至百慕達，並按照百慕達法
例持續經營為獲豁免有限責任公司。本公司註冊辦事處之地址位於Clarendon House, 

2 Church Street, Hamilton HM 11, Bermuda及其主要營業地點位於香港北角英皇道625號26樓。
本公司之股份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主板上市。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為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青田集團有限
公司，而本公司之直接控股公司為於英屬處女群島註冊成立之City Apex Limited。由於青田
集團有限公司及City Apex Limited已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出售所持有之全部本公司股
本權益，青田集團有限公司及City Apex Limited均已不再是本公司之最終控股公司及直接控
股公司。

年內，本公司已出售航機雜誌業務，該業務過往主要由其前附屬公司CinMedia Inc.及宜勁有
限公司經營。此等附屬公司（統稱為「航機雜誌集團」）之財務業績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第5號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相關詳情載於附註9。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綜合現金
流量表及財務報表之相關附註的若干比較數字已經重列，以反映持續經營業務及已終止經
營業務之業績，猶如航機雜誌集團在比較期間開始時已終止經營。除此等出售外，本集團
之營運於年內並無重要變動。

財務報表乃根據香港會計師公會（「香港會計師公會」）所頒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財務
報告準則」，包括所有適用之個別香港財務報告準則、香港會計準則及詮釋）以及香港公司
條例之披露規定編製。財務報表亦包括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之適用披露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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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

於本年度，本集團已採納對報告年度首次生效並且與本集團有關的所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採納此等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並無令到本集團之會計政策出現重大變動。

於本業績公佈日期，若干新訂立及經修訂之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已經頒佈但尚未生效，亦未
由本集團提前採納。

董事預期，本集團將於有關規定生效日期後之首個期間在會計政策中採納所有有關規定。
董事現正評估首次應用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影響。迄今，董事作出之初步
結論為首次應用此等香港財務報告準則將不會對綜合財務報表造成重大財務影響。有關預
期對本集團會計政策產生影響之新訂立及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之資料提供如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二零一四年）財務工具

此項準則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引進
有關財務資產分類及計量之新要求。按業務模式持有而目的為收取合約現金流之債務工具（業
務模式測試）以及具產生現金流之合約條款且僅為支付本金及未償還本金利息之債務工具（合
約現金流特徵測試），一般按攤銷成本計量。倘該實體業務模式之目的為持有及收取合約現
金流以及出售財務資產，則符合合約現金流特徵測試之債務工具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
平價值列賬（「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實體可於最初確認時作出
不可撤銷之選擇，以按透過其他全面收益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並非持作買賣之股本
工具。所有其他債務及股本工具按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
之方式計量。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就並非按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方式計量之所有財務資產納
入新的預期虧損減值模式（取代了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之已產生虧損模式）以及新的一般對
沖會計規定，以讓實體於財務報表內更好地反映其風險管理活動。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9號沿用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項下財務負債之確認、分類及計量規定，
惟指定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負債除外，而負債信貸風險變動引致之公平價值
變動金額於其他全面收益確認，除非會產生或擴大會計錯配則作別論。此外，香港財務報
告準則第9號保留香港會計準則第39號終止確認財務資產及財務負債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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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採納新訂立或經修訂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續）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來自與客戶合約之收益

此項準則對二零一八年一月一日或之後開始之會計期間生效。此項新準則確立一套單獨的
收益確認框架。該框架的核心原則為實體應確認收益以用金額描述轉讓承諾商品或服務予
客戶，該金額反映預期該實體有權就交換該等商品及服務所收取的代價。香港財務報告準
則第15號將取代現行收益確認指引（包括香港會計準則第18號「收益」、香港會計準則第11號
「建築合約」及相關詮釋）。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要求以五個步驟確認收益：

第一步：識別與客戶的合約

第二步：識別合約中的履約責任

第三步：釐定交易價

第四步：將交易價分配至各履約責任

第五步：於各履約責任完成時確認收益

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15號包含與特定收益相關課題的特定指引，該等指引或會更改根據香
港財務報告準則現時應用之方法。該準則亦顯著提升與收益相關的質化與量化披露。

3. 營業額

營業額代表來自本集團主要業務之收益並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廣告收入 62,011 59,625

租金收入 846 298
  

 62,857 59,923
  

年內，管理層劃分物業投資為本集團另一項主要業務。因此，物業投資之租金收入乃從其
他收益及淨收入分類至營業額，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已經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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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

執行董事已劃分本集團兩項服務系列：i)廣告；及ii)物業投資為營運分部。此等營運分部乃
根據經調整分部營運業績而監察並按此基準作出策略決定。

 廣告 物業投資 綜合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經重列）  （經重列）

收益
 －對外銷售 62,011 59,625 846 298 62,857 59,923
      

可呈報分部溢利 17,113 22,631 350 121 17,463 22,752
      

折舊 139 130 343 114 482 244

貿易應收款項之減值 56 78 – – 56 78
      

可呈報分部資產 11,013 11,795 29,383 30,083 40,396 41,878

年內添置非流動分部資產 22 73 – – 22 73

可呈報分部負債 9,895 5,994 20 299 9,915 6,2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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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就本集團營運分部所呈列之各項總數與財務報表中呈列的本集團主要財務數據的對賬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可呈報分部收益（營業額） 62,857 59,923
  

集團收益 62,857 59,923
  

可呈報分部溢利 17,463 22,752

未分配企業收入 1,715 3,109

未分配企業開支 (13,694) (9,833)

財務費用 (72) (66)
  

除所得稅前溢利 5,412 15,962
  

可呈報分部資產 40,396 41,878

其他企業資產 101,302 109,227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資產 – 114,976
  

集團資產 141,698 266,081
  

可呈報分部負債 9,915 6,293

其他企業負債 1,075 772

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分部負債 – 68,563

遞延稅項負債 – 3,255

借貸 – 7,672
  

集團負債 10,990 86,555
  

航機雜誌業務已於本年度終止經營。上文匯報之分部資料並不包括有關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任何金額。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分部資料的若干比較資料已經重列。於以往年度，
執行董事劃分僅一個可呈報分部。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鑑於本集團業
務之焦點轉變以及未來業務發展，隨著就資源分配及評核業務表現而作內部匯報之資料改變，
根據執行董事之劃分，廣告及物業投資為本集團之可呈報分部。比較資料已隨之重新分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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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部資料（續）

本集團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以及其非流動資產是劃分為以下地區：

 來自外界客戶之收益
 （持續經營業務） 非流動資產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中國 – – 7,952 9,099

香港（主體所在地） 62,857 59,923 30,908 30,943

台灣 – – – 19
    

 62,857 59,923 38,860 40,061
    

按地區市場劃分之銷售乃根據客戶所在地而分析，而非流動資產之地理位置則是根據資產
之實際所在地而釐定。

5.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利息收入 937 2,053

上市股本證券之股息收入 48 94

已收回之壞賬 3 10

服務收入 402 620

雜項收入 423 417
  

 1,813 3,194
  

年內，管理層劃分物業投資為本集團另一項主要業務。因此，物業投資之租金收入乃從其
他收益及淨收入分類至營業額，而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比較數字已經
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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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財務費用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當中包含須按要求還款之條款的銀行借貸
 （須於五年內悉數償還）之利息支出 72 66
  

7. 除所得稅前溢利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除所得稅前溢利已扣除╱（計入）下列各項：  
預付土地租金攤銷 96 –

核數師酬金 500 536

計入行政費用之物業、廠房及設備之折舊 618 697

投資物業之折舊 880 114

僱員福利開支 26,948 17,664

貿易應收款項減值 56 78

有關下列項目之經營租約所付最低租金：
－租賃物業及生產設施 1,500 615

－互聯網專線 154 154

－辦公室設備 47 –

產生租金收入之投資物業之直接經營開支 104 132

透過損益表按公平價值列賬之財務資產之收益 (57) (115)
  

年內其他服務之核數師酬金為81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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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所得稅開支

香港利得稅撥備乃就年內估計應課稅溢利按16.5%（二零一四年：16.5%）撥備。海外所得稅
乃按本集團經營業務所在國家之現行稅率就年內之估計應課稅溢利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經重列）

持續經營業務
香港利得稅
本年度 1,718 2,363

過往年度撥備不足╱（超額撥備） 1 (10)
  

 1,719 2,353
  

9. 已終止經營業務

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本公司以12,5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其於CinMedia Inc.及宜勁
有限公司（均為本公司之附屬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及股東貸款予青田集團有限公司。
CinMedia Inc.及宜勁有限公司主要從事航機雜誌廣告業務。

於二零一四年二月二十六日，本公司宣佈董事會決定向股東實物分派匯星印刷集團有限公
司（其為本集團當時擁有60.32%權益之附屬公司）的股份，基準為股東於記錄日期二零一四
年五月二日每持有100股本公司普通股可獲分派139股匯星印刷集團有限公司股份。

航機雜誌集團及匯星印刷集團之業務分別代表本集團整個航機雜誌廣告及印刷業務分部，
故已根據香港財務報告準則第5號「持作出售之非流動資產及已終止經營業務」在二零一五年
及二零一四年集團賬目內呈列為已終止經營業務。比較期間之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
綜合現金流量表所列之除所得稅前溢利以及損益項目之相關披露附註均已就已終止經營業
務而重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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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已終止經營業務（續）

已計入綜合損益及其他全面收益表之已終止經營業務的業績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航機 航機
 雜誌廣告 雜誌廣告 印刷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營業額 168,620 416,524 365,751 782,275

直接經營成本 (166,865) (360,685) (262,944) (623,629)

其他收益及淨收入 3,726 4,101 10,299 14,400

銷售及發行成本 (13,337) (14,396) (50,635) (65,031)

行政費用 (11,032) (23,365) (11,800) (35,165)

其他費用 (10,845) (3,627) (1,422) (5,049)

財務費用 – – (637) (637)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前
 （虧損）╱溢利 (29,733) 18,552 48,612 67,164

所得稅開支 (4,537) (14,201) (8,903) (23,104)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除所得稅後
 （虧損）╱溢利 (34,270) 4,351 39,709 44,06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附註18） 4,512 – – –

分派附屬公司之收益 – – 36,966 36,966
    

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
 本年度（虧損）╱溢利 (29,758) 4,351 76,675 81,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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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股息

(a) 年內有關之股息：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中期股息為每股零（二零一四年：0.055港元） – 18,350

擬派末期股息為每股零（二零一四年：0.06港元） – 20,018
  

 – 38,368
  

於報告日後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並未確認為於報告日之負債。而建議派付之末期股息
已反映為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繳入盈餘分派，並已設立擬派末期
股息儲備。

擬派末期股息已於報告日後分派，當時須待其後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上獲本公司股東
批准而作實。

(b) 年內批准及派付之股息：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本年度之已派中期股息為每股零
 （二零一四年：0.055港元） – 18,350

上年度之已派末期股息為每股0.06港元
 （二零一四年：0.2港元） 20,018 66,488

上年度之附加末期股息 – 239

上年度之實物分派 – 459,114
  

 20,018 544,191
  

11. 每股（虧損）╱盈利

(a) 持續經營及已終止經營業務

每股基本及攤薄（虧損）╱盈利乃根據以下數據計算：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本年度（虧損）╱溢利
持續經營業務 3,693 13,609

已終止經營業務 (29,758) 65,304
  

 (26,065) 78,9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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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每股（虧損）╱盈利（續）

 股份數目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股 千股

用於計算每股基本（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3,712 333,381

有關本公司授出之購股權的潛在攤薄普通股之影響 10 –
  

用於計算每股攤薄（虧損）╱盈利之
 普通股加權平均數 333,722 333,381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由於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公司擁有人應佔之每股
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盈利相同。

(b) 持續經營業務

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基本盈利乃根據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3,693,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13,609,000港元）計算，所用分母與上文就每股基本盈利所詳述者
相同。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乃根據來自持
續經營業務之公司擁有人應佔溢利3,693,000港元計算，所用分母與上文就每股攤薄盈
利所詳述者相同。

截至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公司擁有人
應佔來自持續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盈利與每股基本盈利相同。

(c) 已終止經營業務

已終止經營業務於本年度之每股基本虧損為8.92港仙（二零一四年：每股基本盈利為
19.59港仙），乃根據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公司擁有人應佔虧損29,758,000港元（二零
一四年：溢利65,304,000港元）計算，所用分母與上文就每股基本（虧損）╱盈利所詳述
者相同。

截至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由於行使購股權具反攤薄影響，
公司擁有人應佔來自已終止經營業務之每股攤薄（虧損）╱盈利與每股基本（虧損）╱
盈利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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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物業、廠房及設備

 租賃土地 傢俬及 辦公室  電腦設備及
 及樓宇 裝置 設備 租賃裝修 系統 汽車 機器 合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二零一四年一月一日
成本 9,052 6,024 6,206 50,886 38,368 3,149 278,257 391,942
累計折舊 (761) (4,821) (4,535) (30,591) (36,789) (921) (112,619) (191,037)
        

賬面淨值 8,291 1,203 1,671 20,295 1,579 2,228 165,638 200,905
        

截至二零一四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8,291 1,203 1,671 20,295 1,579 2,228 165,638 200,905
匯兌差額 (23) (1) – (3) – (1) 23 (5)
添置 – 243 631 927 1,111 – 1,180 4,092
出售 – (28) (2) (36) (34) – (340) (440)
分派附屬公司 (5,229) (803) (1,871) (18,538) (1,470) (1,707) (158,676) (188,294)
折舊 (188) (254) (270) (2,063) (656) (298) (7,825) (11,554)
        

期末賬面淨值 2,851 360 159 582 530 222 – 4,704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3,237 1,585 1,341 2,003 27,749 672 – 36,587
累計折舊 (386) (1,225) (1,182) (1,421) (27,219) (450) – (31,883)
        

賬面淨值 2,851 360 159 582 530 222 – 4,704
        

截至二零一五年
 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
期初賬面淨值 2,851 360 159 582 530 222 – 4,704
匯兌差額 (113) (6) (1) (13) (2) (1) – (136)
添置 – 129 – 33 83 1,433 – 1,678
出售附屬公司（附註18） – (153) (43) (340) (34) (6) – (576)
折舊 (73) (107) (51) (255) (311) (125) – (922)
        

期末賬面淨值 2,665 223 64 7 266 1,523 – 4,748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3,107 1,428 1,241 1,207 23,941 1,972 – 32,896
累計折舊 (442) (1,205) (1,177) (1,200) (23,675) (449) – (28,148)
        

賬面淨值 2,665 223 64 7 266 1,523 – 4,748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租賃土地及樓宇乃位於中國之中期
租賃土地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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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預付土地租金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成本 6,418 6,470

累計攤銷 (767) (625)
  

賬面淨值 5,651 5,845
  

期初賬面淨值 5,651 5,845

匯兌差額 (221) (47)

攤銷 (144) (147)
  

期末賬面淨值 5,286 5,651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6,161 6,418

累計攤銷 (875) (767)
  

賬面淨值 5,286 5,651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結餘代表就收購中國土地使用權而預付之款項，
該幅土地乃以中期租約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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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投資物業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月一日
成本 30,000 10,370

累計折舊 (294) (178)
  

賬面淨值 29,706 10,192
  

期初賬面淨值 29,706 10,192

分派附屬公司 – (10,091)

透過收購一間附屬公司而收購資產及負債 – 30,000

折舊 (880) (395)
  

期末賬面淨值 28,826 29,706
  

於十二月三十一日
成本 30,000 30,000

累計折舊 (1,174) (294)
  

賬面淨值 28,826 29,706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所有投資物業乃就本集團獲授之銀行借貸而抵押。於二零
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並無投資物業被抵押。

於二零一五年及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投資物業乃位於香港並以中期租賃
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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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貿易應收款項按發單日期及扣除撥備後之賬齡分析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6,356 13,780

31至60天 231 5,710

61至90天 39 54

91至120天 4 2,761

121至150天 3 3,752

150天以上 – 6,078
  

貿易應收款項總額 6,633 32,135

其他應收款項及押金 2,160 36,295
  

 8,793 68,430
  

本集團給予其貿易客戶7天至120天（二零一四年：7天至120天）之信貸期。

16.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0至30天 – 6,112

31至60天 – 5,327

61至90天 – 4,486

91至120天 – 6,264

120天以上 – 11,837
  

 – 34,026

其他應付款項及應計開支 6,909 35,714
  

 6,909 69,740
  

除本集團一主要業務夥伴之應付款項結餘淨額根據與此夥伴訂立之相關協議條款半年（二零
一四年：每半年）支付外，供應商給予之信貸期為3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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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銀行借貸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流動部份
 －於一年內到期償還之銀行貸款 – 1,164

 －於一年後到期償還之銀行貸款（當中包含須
   按要求還款之條款） – 6,508
  

銀行貸款總額 – 7,672
  

假設銀行並無要求引用須按要求還款之條款，根據貸款協議所訂之還款日期，本集團於各
報告日期到期還款之銀行借貸如下：

 二零一五年 二零一四年
 千港元 千港元

於一年內到期 – 1,164

於第二年內到期 – 1,164

於第三至第五年內到期 – 5,344
  

全數於五年內到期 – 7,6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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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出售附屬公司

誠如本業績公佈附註9所述，於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五日，本集團以12,500,000港元之代價出
售其於CinMedia Inc.及宜勁有限公司之全部股本權益及股東貸款予青田集團有限公司。
(1) CinMedia Inc.及其附屬公司先傳媒有限公司、中國香港航機雜誌製作有限公司、東南航
機雜誌製作有限公司、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海蘊廣告（上海）有限公司、先傳媒出版有限
公司及台灣先傳媒有限公司（「先傳媒集團」）；及(2)宜勁有限公司及其附屬公司灝天廣告（上
海）有限公司、北京天機躍動文化傳媒有限公司及廣州天晉廣告有限公司（「宜勁集團」）於出
售日期之資產淨值如下：

 先傳媒集團 宜勁集團 總計
 千港元 千港元 千港元

物業、廠房及設備 343 233 576

貿易及其他應收款項 4,895 30,315 35,210

可收回稅項 794 – 794

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25,307 28,097 53,404

貿易及其他應付款項 (11,266) (65,493) (76,759)

來自本集團之股東貸款 – (19,300) (19,300)

稅項撥備 – (53) (53)

遞延稅項負債 (295) (3,146) (3,441)
   

 19,778 (29,347) (9,569)

匯兌儲備   (4,041)

轉讓來自本集團之股東貸款   19,300

出售附屬公司之收益   4,512
   

總代價   10,202
   

總代價包括：
現金代價   12,500

減：出售產生之成本   (2,298)
   

   10,202
   

出售產生之現金流出淨額：
現金代價   12,500

所出售之現金及現金等值項目   (53,404)

出售產生之成本   (2,298)
   

   (43,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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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層討論與分析

業務回顧
《才庫》雜誌

招聘廣告業務之營業額由二零一四年之59,600,000港元增長4%至二零一五年之
62,000,000港元。儘管本地印刷招聘廣告市場繼續萎縮，但《才庫》及《Like》雜誌
仍能維持穩健之印刷廣告收益。Recruit.com.hk此網上招聘廣告部門的表現錄得令
人滿意的改善。此佳績是得力於管理層宣傳《才庫》及《Like》雜誌品牌的策略，譬
如舉辦招聘會及圓桌會議以及投放廣告。

《才庫》雜誌及網站仍然是香港首選求職平台之一。我們的平台涵蓋印刷媒體、電
子媒體及招聘會，協助廣告客戶有效地發放職位空缺信息。我們的招聘廣告業務
擁有穩定而多元化的客戶基礎。旗下的雙語招聘廣告網站同時為求職者與廣告客
戶提供切合個人所需的解決方案。我們舉辦的招聘會大受客戶及求職者歡迎。與
中國日報（香港版）及香港管理專業協會合辦的人力資源規劃策略圓桌會議為客戶
帶來不少啟發，另一方面亦有助我們提升品牌知名度。去年推出的「兼職好工」流
動應用程式讓求職者可輕鬆方便的搜尋和申請職位空缺。

物業投資

除媒體業務外，本集團亦從事物業投資業務。本公司之全資附屬公司飛洋投資有
限公司在香港擁有數項辦公室物業。此業務對本集團貢獻穩定之租金收入來源。

前景
中國正面臨許多經濟挑戰，包括產能過剩、政府和企業的高負債水平產生高違約
風險、失業、外匯儲備流失等。市場普遍認為經濟增長放緩之走勢不會在短期內
扭轉。由於中國與香港在多方面息息相關，香港經濟勢必受到影響而失業將對人
力市場增添壓力。倘情況如此，恐怕招聘雜誌廣告收入的前景將受到拖累，令此
方面之廣告收入下跌。儘管如此，正在收購中的香港製作（該公司從事廣深線和
諧號之廣告業務）或可成為本集團之主要收益來源，原因為中國經濟放緩對此項
業務之影響應該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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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景（續）
另一方面，倘若物業市道好轉而預期可帶來可觀回報，而相關投資對本集團屬財
務穩健之選擇，則本集團或會考慮擴大物業投資業務。

財務回顧
持續經營業務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營業額約為62,9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
59,900,000港元（經重列）），較去年增加4.9%。毛利率由二零一四年之72.1%（經重
列）微升至二零一五年之72.8%。

二零一五年之其他收入減少43.2%至約1,8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3,200,000港元
（經重列）），主要源自利息收入減少約1,100,000港元。

銷售及發行費用增加4.5%，與收益增長相符。行政費用顯著增加76.9%，主要由於
租金開支以及員工薪酬及花紅增加。

已終止經營業務

年內，本公司出售航機雜誌業務。於二零一五年六月一日，本公司之附屬公司
Recruit (BVI) Limited以12,500,000港元之代價出售CinMedia Inc.及宜勁有限公司分
別之全部已發行股本及股東貸款予青田集團有限公司。本公司當時之主席兼執行
董事劉竹堅先生持有青田集團有限公司之67%權益而本公司當時之非執行董事
溫兆裘先生持有青田集團有限公司之12%權益。有關交易為一項關連交易並已於
其後在二零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舉行之股東特別大會上獲本公司獨立股東批准。
於上述出售事項完成後，本公司錄得出售收益約4,500,000港元，但在計及二零
一五年一月一日至出售事項完成日期止期間之虧損，則錄得已終止經營業務之虧
損共約29,800,000港元。

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產較二零一四年顯著減少，原因為出售
附屬公司。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之流動資產淨值約為91,800,000

港元（二零一四年：142,700,000港元）。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流
動比率（其定義為流動資產除以流動負債）為9.4（二零一四年：2.7）。本集團之財
務狀況穩健，當中的現金及銀行結餘總額約為90,900,000港元（二零一四年：現金
及銀行存款約為151,600,000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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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動資金及財政資源（續）
本集團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負債比率為0%（二零一四年：4.3%），
此乃根據本集團之計息債務總額除以股東權益總額而計算。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本集團並無銀行借貸（二零一四年：銀行借貸7,700,000港元）。於二零
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全部銀行借貸是以港元計值。

本集團採納集中的融資及庫務政策，確保本集團資金得到有效運用。本集團以穩
健的態度監控外匯風險及利率風險，並於適當時使用遠期合約對沖其於買賣活動
及資本開支中的外匯風險。

資本架構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公司之已發行股份總數為333,784,000股（每股
面值0.2港元）。年內並無發行股份或購股權。

報告期後事項
於二零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Fullmoon Global Limited（「Fullmoon」，其為本公司
之全資附屬公司）與Silver Golden Limited及蕭作利先生（統稱為「該等賣方」）訂立
買賣協議，據此，Fullmoon同意以30,000,000港元之代價購買而該等賣方同意出售
香港製作（媒體）有限公司之合共60%權益以及轉讓6,600,000港元之貸款。

該項收購於本業績公佈日期尚未完成。

有關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及出售
除已披露者外，本集團於回顧年度並無進行任何有關附屬公司之重大收購或出售。

集團資產抵押
於二零一四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有數項辦公室物業（屬投資物業）已就本集
團獲授之銀行借貸而抵押。年內，有關抵押已獲解除而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
三十一日並無本集團資產之抵押。

僱員及酬金政策
於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本集團聘用約53名員工（二零一四年：115名）。
本集團僱員之薪級具競爭力，而僱員亦會根據本集團整體之薪金及花紅制度架構，
因應個別之表現獲得獎勵。其他僱員福利包括公積金、保險及醫療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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末期股息
董事不建議派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末期股息（二零一四年：
每股0.06港元）。

購買、出售或贖回股份
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本公司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概無購買、出
售或贖回本公司任何上市證券。

董事之證券交易
本公司已採納上市規則附錄十所載之上市發行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的標準守則（「標
準守則」）作為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行為守則。本公司經向所有董事明確查詢後，
並無發現於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有不遵守董事進行證券交易之
標準守則所載的必守準則之情況。

企業管治常規守則
本集團於本年度已採納符合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
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業管治報告（統稱為「該守則」）之常規。
有關報告描述本集團之企業管治常規，並解釋應用及偏離該守則之原則之處（如有）。

董事會認為，本公司於本年度已遵守上市規則附錄十四所載之企業管治守則及企
業管治報告。

審核委員會
審核委員會有四名成員，包括三位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兆基先生（主席）、葉偉其先
生及歐陽至恆先生以及一位非執行董事姚宇翔先生。審核委員會之權責範圍乃按
照上市規則而制訂。審核委員會已審閱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經審核財務業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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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閱財務業績
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本業績公佈之數字已由本集團核
數師香港立信德豪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與本集團截至二零一五年十二月三十一
日止年度之經審核綜合財務報表所載之金額核對一致。 

承董事會命
先傳媒集團有限公司

執行董事
曾慶贇

香港，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日

於本公佈刊登日期，董事會由執行董事劉維先生、陳栢怡女士及曾慶贇先生；
非執行董事姚宇翔先生；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梁兆基先生、葉偉其先生及
歐陽至恆先生組成。


